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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建安镇水库塘坝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

《关于建安镇水库塘坝管理办法》经建安镇党委研究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东辽县建安镇人民政府

                              2024年 9月 29日



建安镇水库塘坝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加强水库塘坝科学管理，确保水库塘坝设施

稳定运行，发挥水库塘坝效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建安镇所辖八一水库、营场水库，均为

国管运营水库，由县水利局直接管理）现制定塘坝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塘坝，是指总库容为 1 万立方米以上、

不足 10万立方米用于蓄水、灌溉、防洪功能的小型蓄水工程。

第三条 塘坝安全管理工作，应该依法、科学、合理、全面

进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条 塘坝安全管理工作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原则，加强水利设施的监测、检测和维护工作，提高塘坝的安

全性。

第五条 所辖塘坝各村应当加强对塘坝安全管理工作的组

织领导，落实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

的安全防范意识。

第六条 对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塘坝，应当采取积极的措

施，进行综合治理，提高塘坝安全性。

第七条 塘坝的建设、改造、维护、管理等活动，应当符合

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按照标准规范进行，确保塘坝的安全运

行。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八条 镇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塘坝的安全

管理工作，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和设备，保障安全管理工作的

顺利开展。

第九条 塘坝的安全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制

度，制定相关工作规范和操作规程，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健全

工作流程。

第十条 安全管理机构应当对塘坝进行定期的安全检查和

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安全隐患，确保塘坝的安全运行。

第三章 管理措施

第十一条 塘坝的建设、改造、维护、管理等活动，应当符

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按照标准规范进行，确保塘坝的安全

运行。

第十二条 塘坝应当定期进行抢险演练和安全知识培训，提

高相关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

第十三条 塘坝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塘坝的安全运行，

及时疏通、排放积水，确保塘坝的安全稳定。

第十四条 塘坝应当制定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

安全防护设施，加强安全监控和检测工作，及时发现和排除安

全隐患。

第十五条 塘坝应当在发生自然灾害或其他灾害时，及时组

织抢险救灾，保障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章 管理责任

第十六条 塘坝的经营者、所辖村委会应当加强塘坝的安全

管理工作，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确保塘坝的安全运行。

第十七条 塘坝的经营者、所辖村委会应当制定专门的安全

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安全防护设施，加强安全监控和检测工

作，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

第十八条 塘坝的经营者、所辖村委会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塘坝的安全

稳定。

第五章 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镇人民政府加强对农村水塘安全管理工作的监

督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塘坝的安全运行。

第二十条 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塘坝，应当立即进行整改，

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稳定。

第二十一条 村集体所辖塘坝按照固定资产进行管理，进入

固定资产台账，按照三资管理办法集体资产管理进行发包。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

                              东辽县建安镇人民政府

                                2024年 9月 29日                


